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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因录入报送系统操作失误， 致使本公司 2023 年 4 月 19 日分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网址：
www.se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披露的公司 2022 年年度
报告及附件补充披露及更正如下：

一、补充披露
《2022年年度报告》第二节 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 六、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报告

期末公司前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说明
补充披露调整 2021 年数据追溯调整的原因为：报告期内，公司收购了国铁印务有限公司和广汉

科峰电子有限公司，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该交易构成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对上年同期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

二、更正披露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

联资金往来的专项说明》中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中“贷款”更正为“货
款”。 具体更正情况如下：

更正前：

更正后：

上述更正后的本公司《2022 年年度报告》及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的专项说明》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网址：

www.see.com.cn），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阅读，我们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4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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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4月 1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银星皇冠假日酒店（番禺路 400号）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784,091,66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1.756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黄震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关于做好新网
投系统上线并行期有关工作的通知》、《关于新网络投票系统上线及发布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实施细则（2015年修订）＞的通知》，同时向公司股东提供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
联网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表决。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
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2人，出席 12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和其他高管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83,751,543 99.9878 96,919 0.0035 243,200 0.0087
2、 议案名称：《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83,751,543 99.9878 96,919 0.0035 243,200 0.0087
3、 议案名称：《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83,751,543 99.9878 96,919 0.0035 243,200 0.0087
4、 议案名称：《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 2023年度财务

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83,603,143 99.9825 96,919 0.0035 391,600 0.0140
5、 议案名称：《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84,059,843 99.9989 31,819 0.0011 0 0
6、 议案名称：《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公司借款及担保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35,801,217 98.2655 48,214,610 1.7318 75,835 0.0027
7、 议案名称：《关于支付 2022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报酬与 2023年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76,104,539 99.7131 791,789 0.0284 7,195,334 0.2585
8、 议案名称：《关于支付 2022年度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报酬与 2023年续聘内控审计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83,248,973 99.9697 694,289 0.0249 148,400 0.0054
9、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公司复合功能地产业务投资总额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39,536,708 98.3997 37,602,585 1.3506 6,952,369 0.2497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关于 2022年销售及购买商品、提供及接受劳务等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以及 2023 年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0,977,801 91.0802 33,392,982 8.9197 235 0.0001
本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股东—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浙江复星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复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科投资有限公司、杭州复曼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复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Phoenix Prestige Limited、上海复颐投资有限公司、重
庆润江置业有限公司、南京复久紫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复远越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晶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昌投资有限公司、上海艺中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复川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复
迈投资有限公司、Spread Grand Limited回避表决。

1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关于 2022年房屋租赁的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以及 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57,848,110 99.9866 329,019 0.0133 235 0.0001
本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股东—上海黄房实业有限公司、上海豫园(集团)有限公司、上海

豫园商场、上海市黄浦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市黄浦区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回避表
决。

12、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公司捐赠总额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39,536,708 98.3997 44,554,954 1.6003 0 0
13、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向公司联合营企业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81,370,394 99.9023 2,721,266 0.0976 2 0.0001
14、 议案名称：《关于继续对公司短期闲置资金进行综合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51,332,541 98.8233 32,758,886 1.1766 235 0.0001
15、 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83,519,208 99.9794 329,019 0.0118 243,435 0.0088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374,339,199 99.9915 31,819 0.0085 0 0

10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
情况及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关于 2022年销售及购买商品、提供
及接受劳务等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以
及 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340,977,801 91.0802 33,392,982 8.9197 235 0.0001

11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
情况及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关于 2022 年房屋租赁的日常关联
交易执行情况以及 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48,127,466 99.3205 329,019 0.6790 235 0.0005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采用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

了：
1、《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 2023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 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5、《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公司借款及担保情况的议案》
7、《关于支付 2022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报酬与 2023年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8、《关于支付 2022 年度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报酬与 2023 年续聘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9、《关于 2023年度公司复合功能地产业务投资总额授权的议案》
10、《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于

2022年销售及购买商品、提供及接受劳务等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以及 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11、《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于
2022年房屋租赁的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以及 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2、《关于 2023年度公司捐赠总额授权的议案》
13、《关于 2023年度向公司联合营企业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14、《关于继续对公司短期闲置资金进行综合管理的议案》
15、《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 6项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 10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 公司关联股东—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复星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复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
科投资有限公司、杭州复曼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复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Phoenix Prestige Limited、
上海复颐投资有限公司、重庆润江置业有限公司、南京复久紫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复远越城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昌投资有限公司、上海艺中投资有限公司、上海
复川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复迈投资有限公司、Spread Grand Limited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 11 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股东—上海黄房实业有限公司、上海
豫园(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豫园商场、上海市黄浦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市黄浦区集体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回避表决。

另外，股东大会还听取了《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22 年度述职报
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光大律师事务所
律师：潘轶律师、程安卿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
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4月 2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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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4月 1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辽宁省凌海市大有乡双庙农场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7,634,74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393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杨峰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现场投票结合网络

投票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 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张韬出席现场会议，公司全体高管出席现场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621,443 99.9915 12,000 0.0076 1,300 0.0009
2、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621,443 99.9915 12,000 0.0076 1,300 0.0009
3、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621,443 99.9915 12,000 0.0076 1,300 0.0009
4、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621,443 99.9915 12,000 0.0076 1,300 0.0009
5、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 2023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621,443 99.9915 12,000 0.0076 1,300 0.0009

6、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623,643 99.9929 11,000 0.0069 100 0.0002

7、 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调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621,443 99.9915 12,000 0.0076 1,300 0.0009

8、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35,389 99.8326 12,000 0.1509 1,300 0.0165

9、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全称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621,443 99.9915 12,000 0.0076 1,300 0.0009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
股东 149,686,05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
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
股东 7,937,589 99.8603 11,000 0.1383 100 0.0014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77,300 87.4434 11,000 12.4434 100 0.1132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7,860,28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 2022 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的议案 5,435,389 99.7559 12,000 0.2202 1,300 0.0239

2 关于 2022 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的议案 5,435,389 99.7559 12,000 0.2202 1,300 0.0239

3 关于 2022 年年度报告
及年报摘要的议案 5,435,389 99.7559 12,000 0.2202 1,300 0.0239

4 关于 2022 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的议案 5,435,389 99.7559 12,000 0.2202 1,300 0.0239

5
关于续聘公司 2023 年
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
案

5,435,389 99.7559 12,000 0.2202 1,300 0.0239

6 关于 2022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5,437,589 99.7962 11,000 0.2018 100 0.0020

7
关于为公司子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调整的议
案

5,435,389 99.7559 12,000 0.2202 1,300 0.0239

8 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5,435,389 99.7559 12,000 0.2202 1,300 0.0239

9 关于变更公司全称并
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5,435,389 99.7559 12,000 0.2202 1,300 0.0239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勤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鹤、杨培泉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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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禾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3,776,000 股， 限售期为自浙江禾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禾川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
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 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数量为 48,565,930股，限售期为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 12个月。

●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年 04月 28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2年 3月 11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浙江禾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510 号），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776.0000 万股， 并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发行完成后总股本为
15,101.3668万股，其中不考虑转融通业务的影响，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12,010.5653万股，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为 3,090.8015万股。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的 1,385,368 股已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起上
市流通。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以及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份， 锁定期为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其中，战略配售限售股份数量为 3,776,000 股，对应限
售股股东数量为 1名。 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其他限售股数量为 48,565,930 股，对应限
售股股东数量为 10名。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东共计 11 名，限售股数量共计 52,341,930 股，占公司
股本总数的 34.66%，具体详见公司 2022年 4月 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
的《浙江禾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本次解除限售并
申请上市流通股份数量 52,341,930股，现锁定期即将届满，将于 2023年 04月 28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及战略配售限售股，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限售股形成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及战略配售限售股，根据《浙江禾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浙江禾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上市流通限售股股东关于其持有的限售股上市流通所作承诺
如下：

（一）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股东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达晨晨鹰二号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达晨二号”）承诺：
“本企业作为浙江禾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的股东，原持有发行人 4,394,242 股

股份，2022 年 1 月，本企业自无锡惠晶科技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无锡惠晶”)
处受让了其持有的发行人 2,060,187股股份(“本次股份转让”)，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本企业合计持有
发行人 6,454,429股股份，现特就本企业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锁定及限售安排出具承诺如下:

一、对于本次股份转让前本企业持有的 4,394,242 股股份，自发行人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之日
起 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对于本企业自无锡惠晶处受
让的 2,060,187股股份， 自发行人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如果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本企业将继续承担以下义务和责任：1、在有关监管机关要
求的期限内予以纠正；2、给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3、有违法所得的，按相关法律法规
处理；4、如违反承诺后可以继续履行的，将继续履行该承诺；5、根据届时规定可以采取的其他措施。 ”

（2）股东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达晨晨鹰一号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达晨一号”）承诺：

“本企业作为浙江禾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的股东，原持有发行人 1,098,561 股
股份，2022 年 1 月，本企业自无锡惠晶科技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无锡惠晶”)
处受让了其持有的发行人 1,235,494股股份(“本次股份转让”)，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本企业合计持有
发行人 2,334,055股股份，现特就本企业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锁定及限售安排出具承诺如下:

一、对于本次股份转让前本企业持有的 1,098,561 股股份，自发行人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之日
起 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对于本企业自无锡惠晶处受
让的 1,235,494股股份， 自发行人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如果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本企业将继续承担以下义务
和责任：1、在有关监管机关要求的期限内予以纠正；2、给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3、有
违法所得的，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4、如违反承诺后可以继续履行的，将继续履行该承诺；5、根据届时
规定可以采取的其他措施。 ”

（3）股东梁干、张瑞祥、魏中浩、越超有限公司、龙游联龙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温
州背影如山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张家港国弘智能制造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苏州中新
兴富新兴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一、本人/本公司/本企业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
行前本人/本公司/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如果本人/本公司/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本人/本公司/本企业将继续承担以下义务和责
任：1、在有关监管机关要求的期限内予以纠正；2、给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3、有违法
所得的，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4、如违反承诺后可以继续履行的，将继续履行该承诺；5、根据届时规定
可以采取的其他措施。 ”

（4）股东中金禾川 1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承诺：
“员工持股计划同意最终所获配战略配售股票自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本

员工持股计划在限售期内不会通过任何形式转让所持有本次战略配售的股票， 也不会就本次战略配
售的股票设置任何质押、抵押及其他权利限制，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关于持股意见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股东越超有限公司承诺：
“一、发行人上市后，本公司对于本次公开发行前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将严格遵守已做出的关于

股份锁定及限售的承诺，在股份锁定及限售期内，不出售本次公开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 前述锁定期满后，本公司拟减持本公司所持发行人股份的，将认真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发行人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
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选择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非公开转让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方
式减持。

二、 本公司承诺将在实施减持时，本公司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届时
适用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公告及信息披露义务。

三、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本公司承诺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
（2）股东龙游联龙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魏中浩承诺：
“一、发行人上市后，本企业/本人对于本次公开发行前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将严格遵守已做出的

关于股份锁定及限售的承诺，在股份锁定及限售期内，不出售本次公开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前述锁定期满后，本企业/本人拟减持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的，将认真遵守法律法规、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发行人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
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选择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非公开转让等法律、法规
规定的方式减持。

二、本企业/本人承诺将在实施减持时，本企业/本人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届时适用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公告及信息披露义务。

三、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本企业/本人承诺将该部分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如有）全部上
缴发行人所有， 发行人或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均有权代表发行人直接向发行人所在地人民法院
起诉，本企业/本人将无条件按上述所承诺内容承担法律责任。 ”

（3）股东达晨二号、达晨一号承诺：
“一、发行人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后，本企业对于本次公开发行前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将严格

遵守已做出的关于股份锁定及限售的承诺，在股份锁定及限售期内，不出售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 前述锁定期满后，本企业拟减持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的，将认真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发行人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
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选择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非公开转让等法律、法规规定
的方式减持。

二、 本企业承诺在实施减持时，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届时适用的规
则及时、准确地履行公告及信息披露义务。

三、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造成发行人损失的，本企业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

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述限售股股东均已严格履

行了相应的股份锁定承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禾川科技
对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52,341,930股，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4.66%。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3,77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数的比例为 2.50%，限售期为公

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除战略配售股份外，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数量为 48,565,930 股， 占公司总股本数的比例为

32.16%，限售期为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年 04月 28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1 越超有限公司 15,363,793 10.17% 15,363,793 0
2 龙游联龙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7,826,087 5.18% 7,826,087 0
3 魏中浩 6,697,618 4.44% 6,697,618 0

4
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达晨晨鹰二号股权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6,454,429 4.27% 4,394,242 2,060,187

5 中金公司－农业银行－中金禾川 1 号员工
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776,000 2.50% 3,776,000 0

6 张家港国弘智能制造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3,442,156 2.28% 3,442,156 0

7 梁干 2,929,337 1.94% 2,929,337 0
8 张瑞祥 2,620,564 1.74% 2,620,564 0
9 苏州中新兴富新兴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197,121 1.45% 2,197,121 0

10 浙江背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温州背影如
山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96,451 1.32% 1,996,451 0

11
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达晨晨鹰一号股权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2,334,055 1.55% 1,098,561 1,235,494

合计 55,637,611 36.84% 52,341,930 3,295,681
注：（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
（2）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48,565,930 12
2 战略配售股份 3,776,000 12
合计 - 52,341,930 -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禾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

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禾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04月 20 日

证券代码：603300 证券简称：华铁应急 公告编号：2023-042

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4月 1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17,752,93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012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胡丹锋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2人，董事益智、董事周丽红、独立董事顾国达、独立董事张雷宝、独立

董事许诗浩因工作冲突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2人，监事唐胤侃因工作冲突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郭海滨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总经理彭杰中、财务总监张伟丽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7,752,9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公司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7,752,9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公司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7,752,9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公司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7,752,9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7,752,9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7,752,9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7,752,9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7,752,9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
股东 293,493,36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
股东 68,336,28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
股东 55,923,28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652,08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55,271,20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 2022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104,063,45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
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

104,063,45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
议案》

104,063,45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 5、7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以上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 5、7、8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并进行了公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苏致富、张峥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资格、 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 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
则》、《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
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2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5166 证券简称：聚合顺 公告编号：2023-029
转债代码：111003 转债简称：聚合转债

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不向下修正“聚合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自 2023年 3月 28日至 2023年 4月 19 日， 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股票已有 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0%（11.54 元/股），“聚合转债”转股价格已
触发向下修正条款。 2023年 4月 1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不向下
修正“聚合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同时在未来六个月内（即 2023 年 4 月 20 日至 2023 年 10 月 19
日），如再次触发“聚合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的，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在此期间之后（从
2023年 10月 20日起计算），若再次触发“聚合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
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聚合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权利。

一、“聚合转债”基本情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767号）核准，2022年 3月 7 日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20,4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共计 204万张，期限 6年。

（二）经上交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100号文同意，公司 20,4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2年 4
月 19日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聚合转债”，债券代码“111003”。

（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聚合转债”自 2022 年 9 月 13 日
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 14.63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 14.42 元/股。

因公司实施 2021年度权益分派，2022年 5月 17日转股价格由 14.63元/股调整为 14.42 元/股，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5月 11日披露的《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利润分配调整聚
合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号：2022-055）。

二、“聚合转债”转股价格修正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聚合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如下：
（一）修正条件及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 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15 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0%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
持有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
开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之间的较高者，同时，修正
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 3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
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 公司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等。 从股权登记日
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
价格执行。

三、 本次不向下修正“聚合转债”转股价格的具体内容
自 2023年 3月 28日至 2023年 4 月 19 日，公司股票已有 15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

格的 80%（11.54元/股），“聚合转债”转股价格已触发向下修正条款。
2023年 4月 1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不向下修正“聚合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 鉴于“聚合转债”距离存续届满期尚远，综合考虑公司的基本情况、股价走势、市场
环境等多重因素，基于对公司长期发展潜力与内在价值的信心，为维护公司及全体投资者的利益，明
确投资者预期，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聚合转债”转股价格。

同时，在未来六个月内（即 2023 年 4 月 20 日至 2023 年 10 月 19 日），如再次触发“聚合转债”转
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的，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在此期间之后（从 2023年 10月 20日起计算），若再
次触发“聚合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聚合转
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权利。

特此公告。
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04月 20日

证券代码：605008 证券简称：长鸿高科 公告编号：2023-020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获得补助金额：人民币 30,000,000元（数据未经审计）。
●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16 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上述收到的政府补

助属于与收益类相关的政府补助，将对公司利润产生积极影响，具体影响金额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
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一、 获取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鸿高科”）下属全资孙公司广西长鸿生物材料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长鸿”）于 2023 年 4 月 18 日收到政府补助人民币 30,000,000 元，占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为 16.22%。 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补助项目 发放单位 收到时间 收款单位 金额

1 产业扶持资金 贺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

2023 年 4 月
18日 广西长鸿 30,000,000

二、 补助的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上述款项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公司

已将上述政府补助资金进行相应会计处理。
上述收到的政府补助将对公司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具体影响金额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

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20日

证券代码：603567 证券简称：珍宝岛 公告编号：临 2023-021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3 年 1 月 1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暂由财务总监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议案》，指定公司财务总监
王磊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磊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已满三个月。（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月 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临 2023-002号公告）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核，公司于 2023
年 4月 1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
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张钟方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张钟方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 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
要求。 张钟方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处罚，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条件。 公司独立
董事已就聘任董事会秘书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4月 20日
张钟方女士简历：
张钟方，女，1985 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 拥有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证券从业资格。

2009年 3月至 2015 年 6 月先后任哈尔滨珍宝制药有限公司财务部出纳员、核算员，黑龙江珍宝岛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行政办公室文字秘书；2015 年 7 月起至今在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办公室任证券事务专员、公司治理主管、证券事务高级经理、证券事务代表；2019 年 9 月至 2023 年 1
月任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证券代码：601179股票简称：中国西电编号：2023-012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所属子公司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分拆所属子公司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西高院”）至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
市”）。 西高院本次发行上市于 2022年 11月 23日通过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委员会审核，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8）。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2023年 4月 18日发布的《关于同意西安
高压电器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中国证监会同意西高院在上交所科创
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西高院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相关规定及要求开展后续工
作。

西高院本次发行上市的详细内容可在上交所科创板发行上市审核信息公开网站（http://listing.sse.
com.cn）查阅。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20日

股票简称：精工钢构 股票代码：600496 编号：临 2023-028
转债简称：精工转债 转债代码：110086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获得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基本情况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子公司比姆泰客信息科技（上海）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比姆泰客”）于近日收到了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
上海市税务局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为：GR202231002685，资格有效期三年。

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比姆泰客自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三年内（2022 年

至 2024年）可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即企业所得税按 15%的税率征收。
比姆泰客是公司下属专注于建筑业信息化管理的科技服务型公司，此次获评高新技术企业，是对

公司在建筑数字化领域 BIM技术研发成果和自主创新能力的肯定， 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的技术实力及
核心竞争力，对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有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4月 19日


